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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宗旨以謀求醫務管理學系全體同學之福利，促進學術交流聯繫師

生感情。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策畫並監督協調處理系上之公共事務。 

二、加強全體會員及系學會之聯繫與協調。 

三、代表會員參與各項學校或系上相關事務會議。 

四、策畫、協調、辦理系上或全校系活動，增進會員福利及反映會員

意見。 

第二章 指導老師 

第三條 本會設立指導老師一人，由本系主任擔當，其職掌如下： 

一、指導並審核本會活動之計畫及預算。 

二、輔導本會之策劃及推動。 

三、對所屬各部份工作之指導考核。 

四、其他有關本系相關活動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校醫務管理學系學生為當然會員。 

第五條 本會當然會員已盡義務者，享有以下權利： 

一、本會正副會長及幹部之選舉權、罷免權及複決權與各項會議通過

之決議案。 

  二、出席會員大會之權利。 



  三、參加本會各項活動之權利。 

  四、使用本會資產之權利(限於本會活動之使用)。 

第六條 本會當然會員應遵守並履行下列之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疾馳行本會之決議案。 

乙、繳納會費。 

丙、協助本會各項事務之推動。 

丁、維護本會會譽。 

第四章 會長、副會長 

第七條 本會設會長一名，由本會會員選舉擔任之。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會

務及代表本會出列席學校相關會議，本會系會長之選舉與罷免辦法另訂

之。 

第八條 本會設行政副會長及活動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相關事宜。若會長因故

不能視事時，由副會長代理會長行使職權，並處理各項學術交流與觀摩

比賽事項，副會長之產生一本系會長之選舉與罷免辦法另訂之。 

第九條 會長對內總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其職權為： 

一、召開會員大會及期初代表會。 

二、組織並領導幹部。 

三、依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代表會之決議推展本會會務。 

四、作為學校與同學間之溝通橋梁並積極爭取同學福利及權益。 

第十條 行政副會和活動副會職責： 

  活動副會長：主要扮演活動的輔助角色，組隊組或對下與隊上的聯繫， 

     當個活動總召有任何問題時可以在旁給予建議和協助。 

行政副會長：主要負責輔組行政相關事務，包括資料的統整與文書處

理等事務，還有組隊組或對下與對上的聯繫。 

 



第五章 行政組織 

第十一條 本會個組織職權如下： 

  一、總務組： 

(一)會費之收繳及保管。 

(二)預算及決算書之編制。 

(三)各界或校友捐款及其他經費之管理。 

(四)學校補助經費之申請事項。 

(五)保管及統核系上現金及流動資產。 

(六)公佈每月及活動後收支明細表。 

二、行政組： 

(一)負責本會各種行政檔案文件之管理事項。 

(二)本會全年會務報告之編寫事項。 

(三)負責本會會議記錄、資料整理、檔案的處理及保存。 

(四)負責管理本系會信箱，使系會信箱正常運作。 

(五)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三、美宣組： 

(一)系上相關服裝之設計。 

(二)幹部名片之設計。 

(三)海報製作及活動宣傳。 

(四)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四、活動組： 

(一)負責系上的康樂活動。 

(二)策劃迎新、送舊等活動。 

(三)負責系上所有活動之企劃。 

(四)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五、公關組： 

(一)負責對外活動、拓展接近各科系間之聯誼。 

(二)負責校內活動，並增進與本校各科系間之聯誼。 

(三)設法對外尋求系費之贊助。 

(四)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六、資採組： 

(一)本會各項會議之聯絡事項。 

(二) 會員通訊錄之製作。 

(三)負責採訪、紀錄系上所舉行的各種活動，以作為評鑑或保存資

料用。 

(四) 提供系上電腦資訊服務。 

(五)負責本會電腦資料處理及保存、維護。 

(六) 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七、體器組： 

(一)為使本系會員發揮其擅長體育技能，強健己身，並得以為本系

爭取最高榮譽而成立。 

(二)加強本系學長姊與學弟妹聯繫交流，培養團體互助精神，薪火

相傳。 

(三)校際體育競賽之對外接洽、聯絡及對內溝通與策劃。 

(四)支援本系系會舉辦之活動。 

(五)保管維護各項系學會擁有之固定資產。 

(六)活動時場地佈置與器材擺設。 

(七)租借及負責活動所需器材 

(八)支援本系系學會舉辦之活動。 

八、顧問： 

(一)關切系會之動向及運作。 



(二)支援系會各項活動。 

  九、組織架構關係圖 

 

第六章 正副會及幹部選舉方式 

第十二條 正副會長選舉，若只有一組候選人則有效投票總數需超過總會員人數

的五分之二，若未達此標準，則由遴選會於一週內重新辦理會長選舉

事務；若有多組參選則以最高票當選之；若無人參選，則由各班級學

會各推派一組候選人出來參選。 

第十三條 正副會長之參選，可經由本會會員連署，達全體會員五分之一以上，

則連署成立，視為當然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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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各幹部組長由上一屆各組組長選出，基於平時表現及態度，挑選出組

內最合適之人選兩名擔任下屆組長。 

第七章 正副會長及幹部罷免程序 

第十五條 正副會長若有失職或濫權時，得經會員之五分之一以上（包含五分之

一）或代表會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包含二分之一）連署，于代表會(系

會)或會員大會中提出罷免案以及說明。若罷免提案成立，則由至少

五分之二的會員出席（包含五分之二），投票表決提案，若超過出席

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包含二分之一），則罷免成立。 

第十六條 幹部組長若有失職或濫權，首度發生由會長副會長予以勸說，若是屢

勸不聽，將於月幹會時提出罷免案以及說明。若罷免提案成立，則由

至少二分之一的系會幹部〈包含二分之一〉，則罷免成立。 

第八章 正副會長及幹部任期 

第十七條 正副會長任期為一年，自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八條 幹部組長任期一年，自每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 

第九章 會議與任務 

第十九條 各項會議名稱： 

一、會員大會 

二、系學會幹部粵贛會 

三、活動籌備會議 

第二十條 各項會議舉行時間： 

一、會員大會 

於每學年度之上下學期，期間之迎新茶會為本系會之期初社員大會、

交接典禮為期末社員大會。 

二、系學會幹部月幹會 

於每個月月初舉行。 



三、活動會議 

於活動前舉行，依照活動之規模舉辦籌備會議次數不等，並且於活

動前一天舉辦活動行前會，最後於活動結束隔天舉辦活動檢討會。 

第二十一條 各項會議程序： 

一、 期初期末社員大會 

搭配迎新茶會及交接典禮之活動，邀請系上所有會員參與，其中包

含公佈章程以及頒發聘書。 

會議程序：宣誓    公佈章程    頒發聘書    茶會。 

二、系學會幹部月幹會 

係由第十七屆會長副會長以及幹部們出席參與。由會長擔任其主

席。 

會議程序：上個月各組工作進度監督及檢討      主席公佈本月份

之各組預定計劃       臨時議動。 

三、活動會議 

本系會辦理之各活動，活動前之籌備會議、行前會以及檢討會。由

活動總召負責舉行。 

會議程序：說明活動     分配工作    檢討。 

第十章 經費 

第二十二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凡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日間部學生，即入學起為醫務管理學系

學會當然會員，應負會員權利及義務繳交會費參千元，日後不另收取

代辦費用。 

二、日間部轉學生若自大二轉入收取貳千元，大三收取壹千元。 

三、若會員轉出醫務管理學系，大二退貳千元，大三退壹千元。 

四、若有特別情況，將由系學會系會幹部、監委共同商定決議。 



第二十三條 會費繳交方式係交予各班總務再交給行政副會長匯入系上帳戶。 

第十一章 修訂組織章程辦法 

第二十四條 修改組織章程程序為本組織章程如有未盡事宜，須召開會員大會另

訂之。 

第二十五條 通過組織章程程序為本組織章程經全體會員表決通過後(出席人數

須達全體會員之二分之一，並超過四分之三的出席會員同意)，立即

生效。 

第十二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所組成，平時由代表會

代行其執行職權。 

第二十七條 本會各職位以服務為目的，皆為義務無給職。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經由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